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推进

北京市2014年市级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级预算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和《北京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积极稳妥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现对北京市2014年市级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安排及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2014年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相关工作流程

各单位要从部门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本领域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探索多元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

（一）根据《实施意见》和《2014年北京市市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全面梳理 2014年4月底前已列入部门预算的支出项目，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主要包括：

1.原有购买服务项目：预算批复时已确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的项目。

2.拟变更为购买服务项目：

（1）《目录》范围内的原有自办项目原则上均应转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不能实施购买的应向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处室报送纸质材料，说明原因；

（2）《目录》范围外、符合购买条件的原有自办项目也可转为购买服务项目。

（二）将拟变更为购买服务项目商市编办，按照市编办有关要求执行，并由市编办出具核定意见。（各预算单位可先填报，如何报市编办再另行通知）
（三）向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处室提出项目变更申请，并出具市编办核定意见。项目变更申请需分类列明所有购买服务项目（第一类“原有购买服务项目”、第二类“拟变更为购买服务项目”）。

（四）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处室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审核，其中，涉及预算调整的按照现行预算管理有关规定调整预算。并对所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统一批复。

（五）根据市财政局批复意见汇总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填报《2014年北京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统计表》（表样及填报说明见附件）。

5月23日前一级预算单位汇总后将纸质报表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以及电子版报送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处室。部门预算处室将一份纸质报表及电子版统一报送综合处。

（六）2014年5月1日后，市级预算单位申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按照《北京市市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2014年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研究《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北京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深刻理解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意义，掌握政府购买服务具体工作流程，扎实有效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二）建章立制，规范购买行为
各单位要建立本部门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具体工作制度，严格规范政府购买行为。采购范围内的服务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实施购买；采购范围外的可以参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实施购买，也可采取委托等合同方式实施购买。按照规定公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积极实践，提高自身能力
各单位要在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注重积累谈判、承接主体选择、合同管理、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工作经验，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四）加强调研，及时反馈问题

各单位应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顺利推进。各单位应定期报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出现问题及时反馈财政部门，以便财政部门了解掌握各单位工作动态，及时研究解决组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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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4年北京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统计表》及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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